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均衡學習領域第 3 次定期評量日程表【藝術】 

 115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 

年級 

節次 
時間 七年級 八年級 

第 6節 

14：20~14：30 自主學習 

正常上課 
14：30~15：05 

藝 術 
(音樂：全冊) 

第 7節 

15：15~15：30 

正常上課 

自主學習 

15：30~16：00 
藝 術 

(音樂：全冊) 

☉注意事項： 

1. 各班班長請於考試當天將每節考試時間、科目及應到人數、實到人數、缺考人數寫在黑板上，

以便監考老師及巡堂人員查對人數。 

2. 測驗前 3 分鐘將響預備手搖鈴，請於鈴響後返回教室準備應考，測驗鈴響才能開始動筆 (包含班級、

座號等基本資料) 作答。測驗開始 15 分鐘後不得入場。每節測驗不得提早交卷，需至測驗時間結束後

始得交卷離場。 

3. 嚴守考場規則，禁止飲食，桌上亦請勿放置飲料(含水、果汁)，凡有任何舞弊或擾亂試埸秩序

者，均按校規懲處。 

4. 考生一律遵照座位表入場，不得隨意更換座位，應考時除必用文具外，其他物品均請整齊排列

於教室前後。 

5. 因特別事故或住院者，應事先辦理請假手續，銷假後立即申請補考（補考成績依臺北市國民中

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無故缺考者以零分計）。 

6.  非測驗必需之物品如量角器、電子辭典、計算機、計算紙、行動電話、呼叫器、收音機、多媒

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鬧鐘、時鐘和穿戴型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等)一律不

得攜帶進入試場，不慎帶入則必須關機或拔掉電池且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不得隨身攜帶，

亦不得發出聲響。若經監試人員發現，扣該科測驗分數 10 分。(註:電子錶可佩戴，但不得發出

聲響) 

7.答案卡上務必畫上個人資料，劃記不全者，扣該科測驗分數 5 分。 

8. 測驗結束鐘（鈴）響起，不論答畢與否應停止作答。交卷（卡）後強行修改者，該科測驗不予

計分。 

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經制止後停止者，扣該科測驗分數 10 分。 

9. 測驗結束，需俟監試人員收齊試卷，清點無誤後，始可離座。 

10.其他注意事項依本校學習領域評量暨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相關規定辦理。 

※答案卷為電腦卡時，請準備黑色 2B 鉛筆劃記作答。 

※答案卷為手寫卷時，請準備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作答。 


